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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112 年度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」 

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12 年 12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 時 00 分 

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05 會議室 

主席：楊總務長啓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潘淑華 

出席者：如出、列席者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工作報告 

一、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許可情形 

本校目前登記核可之毒性化學物質共 8 種，計有苯胺(99%  

w/w)、苯(99% w/w)、四氯化碳(99% w/w)、三氯甲烷(99%  

w/w)、重鉻酸鉀(99.5% w/w)、重鉻酸鈉(99.5% w/w)、甲醛 

(88% w/w)及 2、4 二異氰酸甲苯(90〜100% w/w)；均無存量。 

二、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情形 

      本校登記核可之毒性化學物質於 112 年度均無使用運作， 

      惟請自然系仍須依規定於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記錄申報運作量 

      為零，以符合法規之規定。 

三、 新增列管關注化學物質說明 

(一)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2 年 1 月 12 日公告修正「列管

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，已新增 3 類 15 種關注

化學物質，包含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 5 種、爆裂物先驅

化學物質 8 種及新興精神活性物質 2 種，加強製造、輸

入、販賣、使用、貯存及運送等管理作為，並評估運作風

險，將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公告為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

物質。為降低不當使用導致人體健康及環境危害，運作人

須於 113 年 2 月 1 日前取得核可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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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 110 年 8 月 20 日已公告 3 種，共計 18 種說明如下： 

1. 民生議題類：一氧化二氮（笑氣）、氟化氫（氫氟酸）、

1,4-丁二醇及海罌粟鹼等 4 種。（詳表１） 

2. 具食安疑慮化學物質:一氧化鉛、四氧化三鉛、硫化鈉、硫

氰酸鈉及β-荼（萘）酚 5 種。（詳表 2） 

3. 爆裂物先驅化學物: 硝酸銨、硝酸鈣、硝酸鈉、硝酸銨

鈣、硝基甲烷、疊氮化鈉、過氯酸銨、過氯酸鈉及磷化鋁

9 種。（詳表 3） 

  表 1：議題類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方法 

表 2：險疑慮化學物質類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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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表 3：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類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方法 

 

四、 強化本校實驗室消防安全管理 

依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2 年 11 月 3 日北市消預字第

1123044310 號函，函請本校於文到 3 個月修正消防防護計畫

書，並應定期自主檢查下列事項： 

(一) 每半年更新化學品種類、數量清冊及化學品存放位置平

面圖放置於現場。（請自然系每半年更新化學品清冊送

總務處環安組，環安組自存 1 份並複印 1 份送保全室） 

(二) 實驗室外側標示 GHS 危害分類等可輕易辨別圖示及每

半年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（請自然系納入會議系上定

期宣導，全校性自衛消防編組演練維持由總務處環安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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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辦理）。 

(三) 製作存放化學品準備緊急應變及滅火注意事項並放置於

現場明顯意見或容易取得處。 

(四) 強化夜間或重點時段管理作為。 

本校已於 112 年 11 月 29 日結合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實驗室

化災消防演練，強化本校師生同仁緊急災害應變能力。 

 

五、 本校強化特殊作業勞工之規劃（環境監測及特殊健檢項目） 

(一) 依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(下稱環測法)」第 8條

第 1項第 2、3、4款規定略以，特定粉塵作業場所，製

造、處置或使用附表一所列有機溶劑或附表二所列特定

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，應每個 6個月監測其濃度 1次以

上。 

(二) 又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 7條之但書規定，臨

時性作業（作業期間不超過三個月，且一年內不再重複

者）、作業時間短暫（每日作業時間在一小時以內）或

作業期間短暫（作業期間不超過一個月）之作業場所，

可不受環測法規限制。 

(三) 參考本校 112年第 3季職業醫師訪視建議，考量本校部

分教師、同仁、研究生可能仍有較高反覆性暴露可能，

建議本校可視狀況檢討特殊作業勞工人數及安排相關作

為。 

針對特殊作業勞工初步規劃說明如下： 

1. 逐年分批辦理作業環境監測（自評）：考量本校實驗

室及實習工廠並非長期間或長時間使用作業場所，初

步盤點自然系所列化學品清單，依法應檢測項目 18

項，另藝設系實習工廠似屬粉塵作業場所，考量檢測

費用及效益，後續由本校總務處環安組視經費逐年分

批安排第 1 次自評監測，後續由使用單位（自然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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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設系）自行評估。 

2. 加強防護設備或特殊健康檢查項目：視檢測結果評估

加強實驗室或實習工廠之防護設備(器具)，改善師生

同仁作業環境，或評估針對符合特殊作業勞工納入特

殊健檢項目。 

【備註】 

(1) 本校初步盤點檢測項目包含，氫醌 (對苯二酚)、硝酸

鉛、高錳酸鉀、過錳酸鉀、二氯化汞、氯化鎳、丙酮、

鎘標準液、乙醚、硫酸、1-丁醇、異戊醇、環己酮、丁

酮 (甲乙酮)、異丙醇、甲苯、環己醇、甲醇及粉塵等

19種。 

(2) 111 年 12 月 22 日已辦理硫酸、異丙醇、甲苯、甲醇共

計 4 種，均遠低於法定濃度，另預計 112 年 12 月 19 日

辦理藝設系木工等 5 間教室之粉塵項目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辦理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肆、散會 
 


